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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方法

本次成果主要使用文獻分析法為研
究方式，利用課餘時間及每週四自
主學習時間來查詢網路相關資訊及
文章、期刊來進行學習與成果撰寫



研究動機

近期
實施

身邊
相關

本身
興趣

近期總聽到身邊有相關稅法知識的大人們在
談論近幾年時常圍繞在人民身邊的些許稅
法，其中談論最熱情的就是今年剛開始實施
的房地合一稅 2.0 ，而我本身也對稅法有不
少的興趣。所以藉此知道到我國已從先前的
房地合一稅 1.0 修法，並於民國 110 年 7月
1 日開始實施房地合一稅 2.0 。因為是最近
新的稅法制度，想利用此次研究報告來了解
1.0 及 2.0 之間的規定差異和修法原因，並
探討 2.0 實施後對社會及人民所帶來的影
響。



研究目的

統整房地合一稅 1.0
及 2.0 稅法差異

了解房地合一稅實
施及修法原因

分析房地合一稅 1.0
及 2.0 帶來的影響



認識房地合一稅

稅率比較

每一個被成立的稅法背後都有其一定的原因及帶來的
影響，在進行深入學習探究之前，我們應先了解並熟
悉其最基本的定義與來歷才能有效地展開之後的研究
與分析，首先，將會先介紹房地合一稅的基本資訊。
 

定義
實施日期

適用資格
計算方法



認識房地合一稅

定義

實施日期

房地合一稅又稱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，指將「房屋」
及「土地」以合併後的實際總價格扣除包含實際取得
成本，就餘額部分課徵所得稅。 (呂國瑋， 2021)
使房地交易所得按實價課稅，達到租稅公平。

房地合一稅 1.0  
於民國 104 年 6 月 24 日公布；於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實
施

 
房地合一稅 2.0
於民國 110 年 4 月 28 日公布；於民國 110 年 7 月 1 日起

實施



認識房地合一稅

表一 (1.0)

房地合一稅 1.0 及 2.0 的適用範圍各有不同，但都只是些微的差異，而在房
地合一稅 2.0 上新增了兩項 1.0 沒有的資格範圍 (即為表二之 (3) 、 (4) 項
所述 )

自105年 1月 1日起交易下列房屋、土地者

(1)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

(2)105 年 1月 1日起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
權

(3)103 年 1月 1日次日以後取得，且持有期間在 2年以
內

自110年 7月 1日起交易下列房屋、土地者

(1)自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之房屋、土地
(2) 自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取得以設定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
權。

(3)自 105年 1月 1日以後取得之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。
(4) 個人交易其直接或間接持有股份或出資額過半數之國內外營
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且該被投資國內外營利事業股權或出資
額之價值 50%以上是由中華民國境內之房屋、土地所構成者。
(股份屬上市、上櫃及興櫃公司之股票者不適用) 

適用資格

表二 (2.0)



認識房地合一稅

相較於房地合一稅 1.0 ， 2.0 增設了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上限，其原由為避
免利用高報土地移轉現值來墊高土地漲價總數額以減少所需所得稅，並規避
其應負擔的所得稅負。而土地漲價總數額是依《土地稅法》第三十條第一項
規定來計算。

計算方法

成交價額 － 取得成本 － 相關費用 － 土地漲價總數額 = 基礎課
稅

步驟一

步驟二 基礎課稅 X 稅率 = 需繳納之房地合一稅

土地漲價總數額減除上限＝交易當年度公告土地現值 － 前次移轉現值



認識房地合一稅
根據《所得稅法》第十四條之四規定個人依《所得稅法》第四條之四前二項規定
「計算之房屋、土地交易所得，減除當次交易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
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，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，按下列規定
稅率計算應納稅額」 (《所得稅法》， 1943) ，其中又分為境外及境內。以下圖
表為個人 1.0 及 2.0 之比較。

稅率比較

個人(相較於1.0沒有改變 )

  適用稅率 適用對象 資格期間

房地合一稅1.0
房地合一稅2.0

20%

調職、非自願離職 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

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 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完成
並銷售該房屋

(1)提供土地、合法建築物、他項權利或資金，依都
市更新條 例參與都市更新
(2)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參與重建

於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 次移轉且
其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

10% 個人或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、持有並居
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

課稅所得超過400萬元
免稅 課稅所得為400萬元以下

個人(相較於1.0有改變 )

適用對象
持有期間

房地合一稅1.0 房地合一稅2.0
適用稅率

中華民國境內居住
(個人 )

45% 1年以內 2年以內
35% 超過1年，未逾 2年 超過2年，未逾 5年
20% 超過2年，未逾 10年 超過5年，未逾 10年
15% 超過10年 超過10年

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
(個人 )

45% 1年以內 2年以內
35% 超過1年 超過2年

個
人
之
房
屋
、
土
地
應
納
稅
率
比
較



認識房地合一稅

稅率比較

營
利
事
業
之
房
屋
、
土
地
應
納
稅
率
比
較

根據《所得稅法》第二十四條之五規定營利事業依規定「計算之房屋、土
地交易所得，減除依土地稅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告土地現值計算之土地
漲價總數額後之餘額 ，不併計營利事業所得額，按下列規定稅率分開計算應
納稅額，合併報繳」 (《所得稅法》， 1943) ，其中又分為境外及境內。以
下圖表為營利事業 1.0 及 2.0 之比較。

營利事業 (相較於1.0沒有改變 )

  適用稅率 適用對象 資格期間

房地合一稅1.0
房地合一稅2.0 20%

調職、非自願離職 交易持有期間在五年以下

以自有土地與營利事業合作興建房屋 自土地取得之日起算五年內
完成並銷售該房屋

(1)提供土地、合法建築物、他項權利或
資金，依都市更新條 例參與都市更新
(2)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
例參與重建

於興建房屋完成後第一 次
移轉且其持有期間在五年以
下 ( 申報方式維持合併計
稅)
 

營利事業 (相較於1.0有改變 )

適用對象
持有期間

房地合一稅1.0 房地合一稅2.0
適用稅率

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
45%

－
2年以內

35% 超過2年，未逾 5年
20% 未規定 超過5年

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
45% 1年以內 2年以內
35% 超過1年 超過2年

申報方式 合併計稅、合併報繳 分開計稅、合併報繳



認識房地合一稅

分析及結果

實
施
原
因

依公告土地現值計算土地增值
稅的土地漲價總數額及依房屋
評定現值計算所得稅的房屋交
易所得額，與房地交易實際獲
利存有相當差距

土地現值一年公告一次，使同年
度內無土地漲價總數額而無須負
擔土地增值稅，造成不合理課
稅，致使過多資金投入不動產市
場，引發房地價格不正常飆漲

房屋及其坐落土地未合併課稅，
所有權人可能透過提高土地售價
並壓低房屋售價，以規避房屋交
易所得稅

為建立合理透明的稅制



認識房地合一稅

分析及結果

防止個人、營利事業短期
以股權炒作不動產修

法
原
因

防止以自行申報高於公告
土地現值之土地移轉現值

避 免 刻 意 墊 高 成 本 費 用
( 明訂計算稅 額 時 得減除
之土地漲價總數額的上限 )

健全不動產交易市場發展



歷程省思

這次自主學習課程是個很難得的經驗

，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比想像中的多，

但因為是自己相接觸的新領域，所以

還能承受，辦法總比困難多嘛 !。也

從中明白了碰到問題應適時地尋求幫

助，才能讓事情事半功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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